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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庭故事

为 了 那 抹 纯 真 的 笑 容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法官 刘向东

“ 外 嫁 女 ”笑 了
本报记者 陶 琛 本报通讯员 晏可慧 曾雨田

“村里开会说，我们嫁出去了，虽然户口在，
但不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应该分钱。”晓晓
的声音带着疲惫与不解，“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
都没变，为什么待遇就不同了？”

时间回到 3 年前，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长岭街
道某村组因项目建设，大量土地被征用。村民陆续
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补偿款。然而，在发放名单上，
晓晓和其他 6 名同样虽婚嫁却仍将户口留原村的女
子却发现，自己的名字旁被标注了“待议”二字，
补偿款迟迟未能到账。

这种基于婚嫁状况的“区别对待”，成了纠纷
的直接导火索。晓晓等 7 名“外嫁女”一纸诉状将
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诉至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
民法院南山人民法庭。

3 年来，双方的反复争执让昔日和睦的乡里
乡亲变得剑拔弩张，信任的裂痕越拉越大，成了
共同的“心病”。

为避免“一案判决、世代结怨”，法院并未轻
易下判，而是启动了深入细致的调解程序。

“这钱怎么分，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
也关系到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村里的长远和谐。”收
到案件后，南山法庭庭长徐景带着法官助理就往村
里走。

看到法官前来，村委会主任无奈地说：“一些

村民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愿意将她们
纳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另一方面，有些外嫁女听到
组上要分征收补偿款后才迁回来，这种行为也不被大
家接受。”

“补偿款怎么分，法律有规定，情理也有讲究。
咱们今天不吵不闹，一条条说清楚。”法官挨家挨户
走访，坐在村民家的板凳上、灶台边，耐心倾听诉
求，细致讲解土地管理法、妇女权益保障法。

与此同时，法庭引入“调解智囊团”，联合司法
所、街调委共同开展调解工作。

调解过程中，各方发挥专业优势，围坐一堂，分
别从法律、政策、乡情等多维度进行调解。

法庭负责释法明理，明确告知村组国家法律对妇
女权益的平等保护，阐明“村规民约”若与法律抵触
则无效。司法所从情理角度切入，向村组表示败诉
不 仅 需 全 额 支 付 补 偿 ， 更 可 能 伤 了 乡 里 乡 亲 的 和
气。街调委则侧重协调沟通，引导晓晓等 7 名“外
嫁女”换位思考，理解村组在资金分配上的现实顾
虑，寻求一个既能维护自身权益又能被集体接受的
解决方案。

“法官、司法所长、调解员这么多人一趟趟跑，
讲法讲理更讲情，都是一个村里的，我们也不想一直
吵。”经过多轮磋商，双方的态度逐渐软化。最终在
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暮色轻抚村庄，炊烟与暮霭逐渐交织成轻柔的纱
幔。签署完调解协议的村委会干部和“外嫁女”终于
卸下心防，如释重负的笑容重新绽放在每个人的脸
上。夕阳的余晖洒在这片土地上，将他们的身影拉得
悠长，渐渐融入了这片希望的田野。

11 月 5 日的午后，风中夹着丝丝凉意，我
指尖轻触照片，目光停在女孩脸上——那笑
意干净得透亮，我的嘴角悄悄漾起了弧度，眼
底原有的冷意也慢慢散了。

这个女孩名叫小艾。思绪悄然飘回 2024
年初见她的那一刻，彼时的她，身形瘦弱、面
色蜡黄，眼睛里满是惊惶与戒备，让人看了满
心疼惜。

今昔这般鲜明的反差，让此刻小艾脸
上的笑容显得格外珍贵，也更动人。

小艾的父母赵刚（化名）与张红（化名）在
刚成年时相遇相恋，后来一起搭建了小家。可
面对生活的琐碎压力和抚育孩子的辛苦，两
人最终选择分手，而小艾的抚养权归属成了
横在他们之间最棘手的难题。

赵刚因车祸负伤居家，没了经济来源；张
红刚被诊断出产后抑郁，甚至有自残倾向。两
个年轻人都清楚，自己眼下没能力独自抚养
小艾，却又都不肯松口，反而陷入了无休止的
推诿与拉扯。

最让人揪心的是，两岁的小艾好几次陷
入无人照管的险境。无奈之下，赵刚向我院提
起诉讼，希望法院明确孩子的抚养权归属。

而我，正是这起案件的承办人。

仔细翻阅完卷宗后我清晰地意识到，这
个案件绝不是简单判决“抚养权归谁”就能
画上句号，其背后真正的核心，是要为这个支
离破碎的家庭找到一条既能稳稳护住小艾的
权益，又能让她的父母重新扛起责任的路。

那一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足够耐
心细致的调解敲开双方心中的坚冰。

我第一时间联系妇联、婚姻家庭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等相关组织，召集大家共同商议，
为这个特殊的家庭定制一套最贴合需求的调
解方案。

妇联的唐主任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干部，
在家庭纠纷调解领域深耕多年，还具备扎实
的心理学背景。

听说张红的情况后，她主动提出定期上
门拜访。与此同时，赵刚所在的社区也迅速响
应，计划帮赵刚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助他重
新找回赚钱养家的信心与责任感，为小艾的
生活提供切实保障。

而我选择把突破口放在了小艾的家人身
上。我特意组织了一场亲情座谈会，把赵刚、
张红，还有他们双方的父母都请了过来。

在座谈会上，我并未急于提出调解方案，
而是对双方讲起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我心里
盼着，能用这些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让他们
看 清 自 己 的 责 任 ，别 再 把 孩 子 当 成 争 执 的

“筹码”。
在普完法后，我便开始逐一和赵刚、张

红，还有他们双方的父母深聊。

在深入的交谈中，我逐渐了解到：小艾
自出生起，大部分时光都是由爷爷奶奶照
料。两位老人对孩子的饮食喜好、作息习惯
了然于心。

结合这个实际情况，我心里有了清晰的
思路。我跟大家提出了“隔辈参与抚养”的方
案：先让赵刚的父母继续照料小艾，等张红的
情绪慢慢平复、稳定下来，再把孩子的抚养权
平稳过渡到张红手上。

大家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从心理修复
到生计帮扶，一步步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家庭
铺就了一条希望之路。

就这样，赵刚与张红的心结终于解开，就
小艾的抚养权归属问题达成了一致。

调解结束后，变化悄然发生：张红积极参
与各种育儿讲座和亲子互动活动，精神状态
逐渐爽朗，和小艾也建立起融洽的亲子关系；
赵刚则成了一名外卖骑手，承担起了小艾的
生活开支。

那些调解过程中的场景，如电影画面
般 一 帧 帧 在 我 脑 海 里 回 放 。 我 时 常 觉 得 ，
我们法官更像是复杂现实里的解题家：法
律是确定的公理与定理，当事人的境遇是
纷繁的已知与未知数。我们将它们代入司
法 公 式 ， 既 要 逻 辑 严 谨 ， 又 要 获 得 认 同 ，
最 终 求 解 出 那 一 份 既 合 法 理 又 暖 人 心 的

“司法最优解”。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赵

梓馨 整理）

危害税收征管罪是我国刑法分则第
三章第六节设立的一类犯罪，它是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节之罪实际上包含了三种类型：
第一是逃税罪，这是典型的税收犯罪。
第二是骗税罪，骗税罪可以说是税收
犯罪的财产犯。第三是税收犯罪的秩
序犯。2024 年 3 月 20 日施行的 《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 对
税收犯罪中的司法认定问题作了具体
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税收犯罪
认 定 中 的 疑 难 问 题 。 但 由 于 《解 释》
以 条 文 化 的 方 式 呈 现 ， 因 而 在 理 解

《解释》 的时候在理论与实务中仍然存
在较大争议。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
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
例涉及税收犯罪的各种类型，对于司
法机关办理税收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指
导作用。

在税收犯罪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
一是骗税与逃税的区分，这个问题长期
以来困扰着司法机关。《解释》 第一条
第三项规定将“虚列支出、虚抵进项税
额或者虚报专项附加扣除的”规定为逃
税罪的“欺骗、隐瞒手段”。其中，“虚
抵进项税额”如何理解就是一个较为突
出的问题。对此，我国司法实务中存在
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虚抵
进项税额为手段的逃税是指纳税人在应
纳税义务范围内，采取虚开抵扣的方法
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第二种观点则认
为，虚抵进项税额为手段的逃税是指利
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方法虚抵
进项税额，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显然，
上述两种观点存在分歧，核心问题在

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成为逃税
罪的手段？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把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解为行为犯，只要
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可构成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那么，行为人采取“虚抵
进项税额”手段逃税的，不能包括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税款的情形。反
之，如果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解
为目的犯，则只有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
的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才能构
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不以
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而是为以不缴或
者少缴税款为目的的“虚抵进项税额”
行为，只能构成逃税罪。关于这个问
题 ， 长 期 以 来 在 司 法 实 务 中 存 在 争
议，虽然大多数情形下对虚开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 罪 以 虚 开 为 充 足 的 构 成 要
件，但对此以逃税罪论处的案例也并
不鲜见。例如芦才兴虚开并用于抵扣
税款发票案，被告人芦才兴虚开可以
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不是为了抵扣
税款，而是出于逃税目的，不构成虚
开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罪，而是以逃
税罪论处。及至 《解释》 第十条第二
款规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
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
成 税 款 被 骗 损 失 的 ， 不 以 本 罪 论 处 ，
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他犯罪追
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明确了虚开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罪 属 于 目 的 犯 的 属 性 ，
如果行为人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也
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损失的，不应认
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解释》
指出的“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以其
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就包括虚开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 不 以 骗 抵 税 款 为 目
的，而是以逃税为目的的，应以逃税
罪论处的情形。由此可见，按照体系

解释的方法理解 《解释》 第一条第三项
中的“虚抵进项税额”，应当包含以逃
税为目的，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
法，通过虚抵进项税额不缴或者少缴税
款的情形。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

“六保”的意见》 第 6 条在论及依法慎
重处理企业涉税案件时指出：“注意把
握一般涉税违法行为与以骗取国家税
款为目的的涉税犯罪的界限，对于有
实 际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的 企 业 为 虚 增 业
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
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
性 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移
送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在此，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明确了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应当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
的。由此可见，基于历史解释的方法，
应当坚持将具有逃税目的的虚抵进项税
额行为认定为逃税罪而非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罪。

在“虚抵进项税额”的情形中，行
为人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
为，并进行了抵扣，但其所抵扣的税款
处于应纳税义务范围内，则此种行为的
性质属于逃税而非骗税。逃税罪是税收
犯罪中最为常见的罪名，世界各国只要
存在税收制度，无不设立了逃税罪的罪
名。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逃税罪的
行为特征作了具体描述，即采取欺骗、
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
报，逃避缴纳税款。笔者认为，对于逃
税罪的行为特征不能从形式上理解，而
是应当从性质上考察。正如刑法关于逃
税罪的罪状所规定的那样，逃税行为的
本质特征在于逃避缴纳税款，而采取何
种方式实现逃避缴纳税款对于本罪的成

立并无根本影响。因此，逃税罪是义务
犯。也就是说，逃税罪的本质特征是拒
不履行纳税义务。刑法将违背纳税义务
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这个意义上可
以说，逃税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国家税
权。国家税权，亦称为国家税收权或
者 征 税 权 ， 是 指 国 家 依 据 宪 法 和 法
律，对公民征收税款的权力。国家和
公民之间存在税收法律关系，其中，国
家是征税主体，而公民则具有依照法律
纳税的义务。公民不履行纳税义务的行
为侵犯了国家的税权，因而刑法将之规
定为犯罪。

不同于逃税罪，我国刑法中的骗税
罪是指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
可以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的方法，骗取
国家税款的行为。我国刑法除了第二百
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
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以
外，还包括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骗取出
口退税罪。骗税罪是我国刑法基于税收
征管制度而设立的独特罪名，其中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主要是为保障增值税
制度的顺畅实施，而骗取出口退税罪则
是为保障出口退税制度的正确贯彻。骗
税罪是诈骗罪的特殊罪名，其本身具有
税收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的罪状中虽然没有将本罪的性质描述为
骗税，但从本罪设立之初，其骗税的性
质就被立法机构所明确。例如 1995 年
10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 《关
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
用 发 票 犯 罪 的 决 定》（以 下 简 称 《决
定》） 指出：“为了惩治虚开、伪造和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发票进
行偷税、骗税等犯罪活动，保障国家税
收 ， 特 作 如 下 决 定 ……” 在 此 ，《决

定》 将偷税 （现改为逃税） 与骗税相
提并论，由此明确了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的性质。为了严厉惩治骗税行
为，《决定》 采用预备行为正犯化的
立法方式，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
为规定为基本的构成要件行为，并将

“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
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
大损失”的情形设置为加重情形。如
果说逃税的特征是应当缴纳的税款拒
不缴纳，那么骗税的特征则是采取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其他欺骗手
段，将国家税款占为己有。虽然从结
果来看，逃税与骗税所造成的国家税
款损失是相同的，但两种行为的性质
不同。应当指出，刑法中的定罪是根
据行为性质而非结果。例如故意杀人
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虽然结 果 都 是
造成他人死亡，但杀人行为和过失
致 人 死 亡 行 为 在 性 质 上 完 全 不 同 ，
因而应当分别定罪。在采用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方法，虚抵进项税
额的情况下，行为人不仅实施了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而且进行了
抵扣，但只要抵扣数额处于应纳税义
务范围内，则其行为仍然属于逃税而
非骗税。

应当指出，刑法对于骗税与逃税
的区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相关
规定中立法机关的立场仍然清晰可
见。例如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规
定的是骗取出口退税罪，这是典型的
骗 税 罪 。 与 此 同 时 ， 第 二 款 规 定 ：

“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
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定罪处
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
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这

一规定，骗税与逃税的区分并不在于
是否采用了欺骗行为，而在于是否逃
避缴纳税款。骗取出口退税罪属于骗
税，其行为特征在于并未缴纳税款的
情况下，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
段，骗取国家税款。但如果在税款已
经缴纳的情况下，行为人采取假报出
口的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仍然
应当认定为逃税罪。对于“虚抵进
项税额”是构成骗税还是逃税，也
应当比照上述逻辑进行推理：如果

“虚抵进项税额”在应纳税款范围内
的，属于逃税，即应当缴纳的税款
通过虚抵进项税额而逃避缴纳。但如
果超过应纳税款范围，则应当认定为
骗税，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论处。

本次颁布的典型案例 1：郭某、
刘某逃税案，被告人从某公司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共计 880 份用于抵扣税
款 ， 虚 抵 进 项 税 额 达 5025 万 余 元 ，
可谓数额特别巨大。一审判决将本案
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审
判决改判为逃税罪。二审裁判理由指
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逃税
罪的界分，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
基于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还是基于
逃避纳税义务的故意。负有纳税义务
的行为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
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构成
犯罪的，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
段，主观上还是为不缴、少缴税款，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以逃税罪
论处。”笔者认为，这一裁判理由是
完全正确的，为我国司法实务中界分
逃税罪与骗税罪提供了规范指引，具
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施
行以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坚
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税收刑事审判工作
不断创新发展。2025 年 11 月 24 日，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
管犯罪典型案例，在以案释法中具象化

《解释》的法理精神，对当前税收犯罪及
其刑事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
供司法样本，彰显裁判立场，有助于进一
步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实现依法、精准、有力惩治涉税犯罪与服
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准确界分“逃税”与
“骗税”型虚开，实质限缩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适用范围

《解释》 的最大创新和进步，在于
着眼当前税收犯罪治理需要，为“逃
税”与“骗税”型虚开的刑事处理确立
了宽严有别、罚当其罪的分流机制。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限缩为“骗税型
虚开”，即没有应纳税义务或者超出应

纳税义务范围而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
着重打击空壳公司虚开行为、实体企业
以“税点”方式骗取税款行为以及骗取
留抵税额退税行为等严重涉税犯罪。将

“虚抵进项税额”作为逃税罪的法定情
形之一，从而把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逃
避纳税义务为目的的虚开行为纳入逃税
罪予以制裁，有助于降低实体企业过高
的税收刑事风险。区分骗税型虚开与逃
税型虚开，不仅符合税法的基本原理，
增强对各个税种中逃税行为规制的统一
性和公平性，也彰显了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对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服务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

在判定是否具有骗税目的要件时，
关 键 是 要 准 确 把 握 “ 应 纳 税 义 务 范
围”，即增值税的应纳税额，它由当期
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得出。如果在真
实的销项税额范围内而虚抵进项税额，
一般构成逃税型虚开。例如，在“案例
1：郭某、刘某逃税案”中，二人虽没
有真实交易而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但所经营企业申报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未超过销项税额，其虚抵行为的目的
是通过扩大进项抵扣数额以减少纳税义

务负担。二审法院指出其犯罪目的和结
果为“造成国家应征税款损失”而非

“骗取国家已收税款”，应以逃税罪论
处。如果没有应纳税义务或者超出应纳
税义务范围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般构成骗税型虚开。在“案例 6：陈某
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陈某某
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既虚开进项
发票又虚开销项发票，且两者虚抵的实
质效果是在没有应纳税义务或超出应纳
税义务范围的情况下，通过收取“票
点”的形式骗取了国家税款，应以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二、回应新经济新业态税收
犯罪治理需求，强化打击新型和
多发税收犯罪

当前新经济新业态层出不穷，也是
新型税收犯罪的多发领域。在“案例
5： 沈 某 某 非 法 出 售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案”中，沈某某利用网络货运平台的政
策红利，伪造货物运输交易信息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实质上已异化为“卖
票”平台，法院在精准把握犯罪实质的

基础上改判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为网络货运等新业态的规范发展划
定了“司法红线”。签订“阴阳合同”
被一些人认为是经济生活中的“灵活操
作”，但如果以此逃避纳税义务则必须
予以制裁，“案例 2：新疆百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毛某某逃税案”警示企
业必须诚信经营、依法纳税。为了扩大
开放，我国不断加大出口退税政策力
度，这也成为少数不法分子实施涉税犯
罪的重点领域。有的通过“循环进出
口”方式虚构出口贸易，有的通过“买
单配票”伪装出口交易，有的通过“伪
报品名”出口不予退税的货物，其共同
特征都是在没有真实出口交易或者不予
退税的情况下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
是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的骗取国
库 税 款 犯 罪 行 为 。 在 案 例 4、 案 例 7、
案例 8 中，人民法院均以骗取出口退税
罪予以严厉惩处，精准契合“当严则
严”的刑事政策。以上典型案例编织出

“覆盖传统行业与平台经济、统筹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新型多发税收犯罪打击
网络，体现了新形势下司法机关惩治税
收犯罪的责任担当。

三、坚持宽严相济、精准
治罪的司法立场，推动税收刑
事审判工作提质增效

《解释》的法理精神与制度创新在
典型案例的裁判中得以生动诠释，其
要义在于宽严相济、精准治罪。其中，

“严”的锋芒，始终对准主观恶性深、社
会危害大的税收犯罪。对于搭建网络
货运平台“批量卖票”、组织团伙“链条
式骗税”等严重税收犯罪，司法机关不
仅严格落实“数额+情节”的双重定罪
标准，更通过“高额罚金+没收违法所
得”的经济制裁手段，剥夺犯罪嫌疑人
的非法收益与再犯能力。“宽”的温度，
则聚焦于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轻的
税收犯罪。对于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情
节的，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既维护税法刚性，又给予改过机会。这
种“严中有宽、宽以济严”的政策理念，
既立足保护国家税收利益的基本要
求，又避免了因严刑重罚导致企业破
产、职工失业等连锁反应，有助于营造
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保护企业

家经营信心，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
的刑事司法目标。

本批典型案例的发布，是税收刑事
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税收刑事司法不仅要“惩罚一个”，更要

“挽救一批”“规范一片”。对税收犯罪的
现代化治理并非简单“从宽”或“从严”，
而应基于行为性质、主观恶性、社会危
害及事后表现等因素进行精细化裁量，
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典型案例的“活法”价值，有助于具体指
导司法裁判、强化惩治效果、引导税法
遵从。人民法院在危害税收征管类案件
的处理中，应始终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重点把握罪
名关联与各罪界限，既精准打击多发新
型税收犯罪、严厉打击严重税收犯罪，
筑牢国家税收利益的“防火墙”；又借由
准确界分逃骗税的罪刑分流与“法益修
复从轻”等机制设计涵养税源，落实宽
严相济、法理相融、罪刑克制等司法理
念，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经济法学院）

骗税与逃税的界分：以典型案例解决司法争议
陈兴良

宽严相济惩治税收犯罪 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施正文 姜淏辰


